






【新營都市計畫】公告徵求意見人民或機關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

及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1 尤○慶 

 

王 公 廟

段 

41-14 、

41-50 地

號 

本人所有之新營區王

公廟段 41-14、41-50

地號土地，位屬新營

都市計畫之綠地用

地，劃入「公共設施保

留地」50 年，歷經三

代人之久，多次向市

府陳情未果，日前曾

有承諾民眾要用擴大

通盤檢討，”專通”

來把這塊地用”以地

換地”的方式處置，

結果亦是一單位推給

另一單位，給民一個

希望，結果竟是烏龍

一場，民目前以身心

疲痛之至。茲又因該

土地位於新東陸橋

下，因無水源無法耕

種，使得雜草叢生、環

境髒亂，難以維護管

理，土地多年閒置荒

廢未盡其用，民實感

萬般無奈。 

多年來未徵收又限制

開發利用，以致本人

權益受損多年，請市

府相關單位儘速編列

預算辦理徵收，或檢

討解編透過重劃進行

土地交換，積極解決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問

題，以保障民眾之權

益。 

部分採納。 

理由： 

1.陳情土地位於綠地

用地(綠 41)。 

2.該綠地夾雜於乙種

工業區、鐵路用地

及道路用地間，部

分保留作為與鐵路

用地之隔離綠帶，

部分倂鄰近分區解

編為乙種工業區，

以繳納代金辦理回

饋。 

2 中 華 基

督 教 協

同 會 新

營教會 

 

民族段 

215、216

地號 

綠川段 

618 、

619、622

地號 

1.本教會經內政部核

准立案之財團法人

中華基督教協同會

宗教公益團體，非

以營利為目的，宗

旨是傳揚基督教教

義，推展救主耶穌

之福音等宗教事

工，辦理教育慈善

機構，生命教育、宗

教藝術文化及社會

公益慈善及救助事

業。 

2.於 83 年 11 月 1 日

新營區民族段 215、

216 地號及綠川段

新營區民族段 215、

216 地號及綠川段

618、619、622 地號土

地面積計 1200.13 平

方公尺，位於公(兒)2

用地，迄今未徵收使

用，建議予以解編。 

酌予採納。 

理由： 

1.陳情土地位於鄰里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公兒 2)。 

2.已納入跨區重劃整

體開發，重劃後地

主可配回住宅區土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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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619、622 地號

土地，面積 1200.13

平方公尺等土地，

取得市府核發臨時

使用執照，建立協

同會新營教會，提

供社區民眾禮拜及

公益慈善活動，目

前約 200 人聚會，

現有教堂已不敷使

用，擬興建地下 2

層、地上 5 層之建

物。 

3.都市計畫法第26條

規定：「…擬訂計畫

之機關每 5 年至少

應通盤檢討一次，

依據發展情況並參

考人民建議作必要

之變更，對於非必

要之公共少施用地

應予撤銷並變更使

用」，經查該公(兒)

二用地距離新營體

育公園公五用地不

及 100 公尺，實無

設置公園用地之必

要，況且至今 50 年

未能徵收使用，目

前該筆土地市值約

億元，徵收僅作為

公園用地不符使用

效益，應予以解編。

促進地盡其利，藉

著本財團法人及聚

會群眾力量，重建

具有宗教藝術文化

價值建築物，辦理

基督教福音傳揚、

公益慈善、社會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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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育、音樂藝文

等事業，協助政府

推動心靈改革、教

化民心，解編乃是

智慧之舉。 

4.內政部營建署為解

決教會場所遭都市

計畫徵收問題，於

84 年 11 月 7 日召

開會議決定要求各

地方政府都市計畫

作業避免徵收教堂

會址。如果教會自

行購買之土地應專

案審查解編，盼  

貴府能遵照辦理。 

3 沈○生 

 

新營段 

735-160

地號 

市民沈○生等其他土

地所有權人欲解除編

定旨揭預定地，爰請

貴局納入年度都市計

畫委員會審定，請惠

予辦理。 

建議將公兒16用地解

編為住宅區。 

酌予採納。 

理由： 

1.陳情土地位於鄰里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公兒 16)。 

2.已納入跨區重劃整

體開發，重劃後地

主可配回住宅區土

地。 

4 梁○林 

 

三德段 

1363-2

地號 

1.有關本市新營區兒

童公園(新營區三

德段 1363-2…等地

號之土地)劃設至

今已數十年，附近

僅鄰新進國小、新

營高工、興國高中

等多個文教區，確

一直未有開闢，故

向貴局陳情詢問目

前是否有開闢計

畫? 

2.有關本市新營區都

市計畫通盤檢討

中，此處公園是否

1.目前該處未開闢公

園(公兒用地)是否

能予以檢討並納入

新營都市計畫通盤

檢討民眾陳情案件

中? 

2.內政部近期有針對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

保留地變更列入專

案檢討，請問貴局

是否有將兒童公園

列入檢討? 

酌予採納。 

理由： 

1.陳情土地位於鄰里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公兒 43)。 

2.已納入跨區重劃整

體開發，重劃後地

主可配回住宅區土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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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予以討論，是否

能將其列入民眾陳

情案件中? 

3.有關內政部近期推

出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專案通盤檢

討計畫，如貴局目

前無開闢興建該處

兒童公園之計畫，

是否能將其列入都

市計畫公共設施用

地專案通盤檢討計

畫中討論，是否能

予以跨區市地重劃

或繳納代金直接變

更為住宅區，亦可

還地民又好方便民

眾使用規劃，如蒙

所請不勝感激! 

5 吳○棉 

 

綠 61 

因都市計畫已變更公

7公園用地為住宅區，

本處民治路綠61綠地

即失去聯絡公園之用

處與必要，既本無服

務大眾公益，則所謂

服務水準自然不存

在，與一般單純削減

綠地數量有所不同，

自然不應執內政部訂

頒之「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

作業原則」，要求不低

於檢討前之服務水

準，而不予變更之理， 

1.將本號地目，即綠

61 無礙公共利益之

部分，變更為住宅

區，以減輕政府負

擔，促進民間私經

濟充分利用之活

絡。 

2.若否，則懇請貴部

諭知救濟途徑及主

管權責機關之意

見，給予人民保障

全力之管道。 

未便採納。 

理由： 

1.陳情土地位於綠地

(綠 61)。 

2.綠 61為帶狀系統性

公共設施，為維持

綠帶系統之串連，

仍予維持綠地，由

需地機關徵購開

闢。 

6 徐○章 

 

新營段 

600-8 、

600-5 、

本人座落於新營區三

興街之三筆土地：新

營段600-8地號、600-

5 地號及 600-2 地號

等，於民國 89 年 9 月

因政府未能按計畫執

請將新營區新營段

600-8、600-5 及 600-

2 學校用地(文小 10)

變更為一般用地。 

酌予採納。 

理由： 

1.陳情土地位於學校

用地(文小 10)。 

2.已納入跨區重劃整

體開發，重劃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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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2 地

號 

行增建學校，自政府

單位買回。惟地目置

今仍未變更，無法開

發利用，影響市區發

展至巨，也影響本人

的權益。因此懇請貴

委員會，將上列三筆

土地變更為一般用

地，以便開發利用，繁

榮地方。 

主可配回住宅區土

地。 

建 議 將 新 營 段

600-8 、 600-5 及

600-2 等之地目從目

前之學校用地變更為

一般用地之補充說

明：早期政府為興辦

學校，將上開列之土

地及周圍之土地徵收

並歸列為文字地目

(即學校用地)，後因

少子化及財政因素，

未能如期興辦學校，

遂於民國89年徵求原

業主買回，部分業主

因另有考量，並未從

政府手中買回，目前

土地所有人，有政府

單位及一般自然人，

相當雜亂。若欲設立

學校，土地面積，也顯

狹小。 

1.請受理之政府單位

將原文字地目(即

學校用地)廢除，並

改為一般住宅、商

用地之地目。如不

行地目變更，該塊

土地形同廢地，無

法使用，阻礙地方

的發展，也嚴重侵

害土地業主的權

益。 

2.請政府相關單位整

體規劃原文字地目

的土地使用，規劃

出道路及相關的公

共設施所需之土

地，訴求社區均衡、

健康的發展，以便

地盡其利，促進地

方的繁榮。 

3.倘若前述之第 2 

項，難以實施，建議

將上面開列之三筆

土地，單獨分出，歸

列為一般住宅、商

用地之地目。因上

開列之三筆土地，

隸屬周邊，已有既

成之道路可供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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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連○浚 

 

民族段 

118、119

地號 

1.依據貴府新營區都

市計畫內容暨都市

計畫公共設施保留

地臨時建築使用辦

法及中華民國憲法

第 15 條（生存權、

工作權及財產權）

辦理。 

2.台南市新營區民族

段118及 119號(計

2 筆)，於新營區三

民路開闢及拓寬時

將其納入 6 米計畫

道路之範圍內，臨

路側部分已為現行

機車道與排水側

溝，並無徵收且全

數歸類為公設保留

地，(約於民國 80

年)迄今已逾 20 餘

年皆未獲 貴府徵

收亦無開闢之實。 

3.又本地受限於「都

市計畫公共設施保

留地臨時建築使用

辦法第七條在公共

設施道路及綠地保

留地上，申請臨時

建築者，限於計畫

寬度在十五公尺寬

以上，……。」；於

法規中僅限定15米

以上公設用地可有

臨時建物之申辦及

使用，本地未能符

合前述之規定亦完

全無法使用，再於

借貸方面，國內各

縣市農會及金融機

構皆不受理公設保

請將台南市新營區民

族段 118 及 119 地號

計 2 筆道路用地予以

檢討解編。 

未便採納。 

理由： 

1.民族段 118 地號土

地部分為 20M 計畫

道路、部分為 6M 計

畫道路；同段119地

號土地為6M計畫道

路。 

2.廢除計畫道路將影

響道路二側地主指

定建築線權益，另

考量道路系統完整

性，仍予維持計畫

道路，由需地機關

徵購開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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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地借貸業務。 

4.綜上所述，本人所

持有旨揭公設保留

地因 貴府歷久未

執行徵收暨法令限

制等因素，已影響

人民權益，實際有

違中華民國憲法第

15 條之規定；建請 

貴府邀集各業管單

位辦理現勘並研商

後續可行性措施，

倘若本計畫道路於

該區域無開闢之

需，且規劃迄今未

能開闢，對於鄰近

交通動線亦無任何

影響及益處，惠請

貴府 若可因地制

宜，先行受理臨時

建物執照之申請，

後續再請提案納入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之之程序，以廢除

本公設用地之限制

並徵收已舖設AC部

分之既有道路用

地，始得維護與保

障人民財產之權

利。 

5.隨函檢附台南市新

營區民族段 118 及

119 號(計 2 筆)地

籍謄本、現況照片

等文件(影本)乙式

乙份。 

1.旨案業於 108 年 1

月21日貴局會同相

關業管單位現勘並

表示可錄案辦理及

建議應儘速納入都市

審議計畫及通盤檢討

進行解編，以維護持

有人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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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貴府刻正辦理

之「全市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規畫

及 專 案 通 盤 檢

討，…(略以)，無使

用需求之公共設施

保留地進行解編之

可行性評估…。」，

敬請都市發展局及

工務局等相關業管

單位協助辦理。 

2. 本陳情人補充現勘

所提相關意見如

下，敬請協助參辦： 

(1)旨案所提範圍內

於民國 40 餘年貴

府規劃為計畫道

路用地迄今(108

年，已逾 60 年超

過一甲子，除臨路

側拓寬(未徵收)

外，本計畫道路仍

未開闢，建議應儘

速納入都市審議

計畫及通盤檢討

進行解編，以維護

持有人之權利。 

(2)續上，本區域未再

有相關公共建設

用地需求，且自規

劃至今未有人、車

通行，新營區人口

不增反減(邊緣

化)…等之因素考

量，實無需浪費公

帑再行徵收與開

闢，故廢除本案所

指計畫道路應屬

必要之作為。 

(3)隨著時代變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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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異，都市發展

成果與策略已趨

成熟，惟現今仍持

有公設地且未獲

徵收之者，其土地

使用飽受限制實

為相當困擾，如土

地買賣、借貸或自

宅增建翻修…等

皆受限於政府法

令規定與相關業

管 單 位 處 理 不

力…等因素，又因

過往都市計畫政

策未隨著歷次都

市發展而修正，嚴

重影響百姓之權

益，實有違反中華

民國憲法第 15 條

（生存權、工作權

及財產權）之虞，

前揭所述於民國

40 餘年貴府規劃

為計畫道路用地

迄今，為過往歷任

相關業管單位所

忽略，懇請貴府著

重處之。 

(4)經查類似案件辦

理時程攏長，需耗

費相當時日，自提

案、檢討、追蹤….

至完成…等等曠

日廢時少則 1-2

年多則 5-10 年，

冀望政府機關覈

實督辦此類案件，

儘速以專案列管

蹤辦，以確保百姓

權益，並收良好政



【新營都市計畫】公告徵求意見人民或機關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

及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績之效。 

3.副本抄送立委服務

處，召開本次現勘

且為民喉舌實屬辛

勞，懇請協助蹤辦

本案相關業務，俾

利程序進展之遂

行。 

8 余○津 

 

新營段 

754-8 地

號 

本人持有新營區新營

段 754-8 土地規劃為

兒童遊憩場長達四十

幾年之久，本人陳情

數次均無下文，每年

都數次收到新營區公

所函以該土地乏人管

理雜草叢生，垃圾及

廢棄物堆置為由開出

罰則。本土地無法買

賣又不能使用，持有

人已有數人被法拍，

請市政府已四十幾年

都無法徵收的土地似

否應該給小市民一個

交代，謝謝您。 

請將新營區新營段

754-8 地號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予以解

編或徵收。 

酌予採納。 

理由： 

1.陳情土地位於鄰里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公兒 15)。 

2.已納入跨區重劃整

體開發，重劃後地

主可配回住宅區土

地。 

9 蔡 蘇 ○

霞 

 

新營段 

623-11、

624-4 、

624-17

地號 

上開土地於新營都市

計畫實施以來即編定

為公共設施用地，數

十年來並無徵收開闢

等建設計畫，嚴重損

及土地所有權人權

益，盼能儘速辦理通

盤檢討予以解編。 

請市府都市發展局辦

理新營地區都市發展

計畫通盤檢討時，將

新營區新營段 623-11

號、624-4 號、624-17

號等公共設施保留地

納入檢討辦理解編，

以確保民眾權益。 

酌予採納。 

理由： 

1.陳情土地位於87年

發布實施「擬定新

營都市計畫（原公

卅一公園用地變更

為住宅區）細部計

畫」範圍，其中新營

段 623-11 及 624-4

地號位屬鄰里公園

兼兒童遊樂場用

地，同段 624-17 地

號位屬道路用地，

惟迄今仍未依附帶

條件辦理市地重劃

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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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併同納入跨區重劃

辦理，重劃後地主

可配回住宅區土

地。 

10 王○欽  

王○堂 

王○融 

王○淞 

 

三德段 

1188、

1190 地

號 

1.依據經濟日報 108

年 4 月 10 日及

MyGoNews 108 年 5

月 15 日刊載。 

2.農人是最卑微的市

民，每日勤於農事，

不學無術，遑論土

地分區編劃情事，

座落土地原係整塊

農地耕種，詎料，西

面土地與「前鎮長」

沈崑南土地緊鄰，

北面土地與「前台

南縣議員」顏胡秀

英土地緊鄰，況且

兩位都在鄰地附近

經營「磚窯製造

業」，擁有大片土

地，為其自身利益，

應投入不少利益，

將別人土地割為道

路用地緊鄰其建地

或在別人土地劃為

綠地緊鄰其建地享

用，讓申請人損失

不貲！合先聲明。 

3.閱讀經濟日報及各

報，知悉公共設施

有溢編之情事，為

紓解民怨，嘉惠市

民，有解編部分編

定綠地為一般土地

作業，爰提出下列

甲案及乙案。 

4.原台糖鐵路已廢

棄，且原緊鄰鐵路

1.請將新營區三德段

1188 地 號 面 積

822.14 平方公尺土

地使用分區編定為

綠地，回歸解編為

住宅用地。 

2.請將新營區三德段

1190 地 號 面 積

559.67 平方公尺土

地使用分區編定為

綠地兼供人行步道

使用，予以徵收。 

未便採納。 

理由： 

1.陳情土地位於綠地

(綠 34)。 

2.綠 34為帶狀系統性

公共設施，為維持

綠帶系統及節點之

串連，仍予維持綠

地，由需地機關徵

購開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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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的水溝已填平，

種植樹林，已築成

自行車專用道路，

現場綠地增加面

積，大於北面緊鄰

顏胡秀英建地旁之

綠地，「該綠地」應

予解編(即甲案)，

且該專用道路已可

人車順暢行走，不

必再重複編列道路

用地。若(乙案)不

予徵收，將設置障

礙物，拒絕公眾使

用。 

(1)甲案：緣新營區大

勇街直通吾等用

地，尚未徵收開發

道路。「公共設施

用地」故名私人出

讓土地政府徵收，

供「公眾」使用，

吾等絕無異議，但

憑什麼北面土地，

再深入劃「綠地」

來圖利顏胡秀英

建地，供其享用，

該筆綠地的編列，

毫無意義，只有少

數那特定人使用。

吾等無法開發使

用，以後將變成廢

地，失去地盡其利

的功能，吾等已犧

牲供公眾使用的

道路用地，何以還

再編列出綠地，供

顏胡秀英建地配

合使用，道理何

在？只因政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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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有特權？徒增

民怨，有損公平形

象！爰以懇請回

歸解編為住宅用

地。 

(2)乙案：新營區三德

段 1190 號土地，

原承租給台糖公

司作為「採收後甘

蔗整理廠」使用，

解約後，政府並未

告知，未辦理徵

收，即擅自鋪設柏

油路、築溝渠，竟

然「無錢」徵收，

吃人民夠夠的「違

法」作業程序，已

數十年不聞不問，

讓吾等損失不貲，

是以懇請盡速辦

理徵收，否則吾等

為保護私財，有權

利築障礙物不讓

公眾使用，因旁邊

台糖鐵道已廢棄

成路人車輛可分

的道路，公眾既可

通行無礙了，吾等

即沒有「重複」無

償提供道路的必

要。併此說明。 

 

 


